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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股份公

司、灵岩医疗、发行人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三会议事规则 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

议事规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的统称 

关联关系 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

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公司章程》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方案》 指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发行方案》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

行）》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江苏纵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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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数量：1,500,000 股 

（二）发行价格：6.00 元/股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均承诺自愿放弃优先认购，同时承诺在本次定向增资

的股份登记日前不进行股份转让。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优先认购安排。 

（四）其他发行对象及股份认购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方式认购。具体

认购数量及金额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每股价格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龚凯彬 1,080,000 6 元 6,480,000 现金 

2 施建华 50,000 6 元 300,000 现金 

3 王军 40,000 6 元 240,000 现金 

4 褚德明 20,000 6 元 120,000 现金 

5 张莉莉 50,000 6 元 300,000 现金 

6 张灵荣 100,000 6 元 600,000 现金 

7 徐丽红 100,000 6 元 600,000 现金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定向发行方案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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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陆灿 50,000 6 元 300,000 现金 

9 隋卓芸 10,000 6 元 60,000 现金 

合计   1,500,000   9,000,000   

参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龚凯彬，中国国籍，1974 年 9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在

册股东。 

（2）施建华，中国国籍，1967 年 8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在

册股东。 

（3）王军，中国国籍，1982 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在

册股东。 

（4）褚德明，中国国籍，1946 年 12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

在册股东。 

（5）张莉莉，中国国籍，1981 年 6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核

心员工。 

（6）张灵荣，中国国籍，1975 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

核心员工。 

（7）徐丽红，中国国籍，1981 年 9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核

心员工。 

（8）陆灿，中国国籍，1973 年 5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核心

员工。 

（9）隋卓芸，中国国籍，1988 年 10 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为公司

在册股东。 

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由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向全体职工公示，

经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又经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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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

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凯彬、龚会泉、文敏，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为 72.25%。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凯彬、龚会泉、文敏，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为 72.22%。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根据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

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截至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为 17 名，本次定向

发行新增股东 4 名。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将不会超过 200 人。因此，

本次定向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

序外，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项。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情况对比 

1、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股） 

1 龚凯彬 6,470,000 53.92 4,852,500 

2 龚会泉 1,200,000 10.00 900,000 

3 文敏 1,000,000 8.33 6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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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陆佳 1,000,000 8.33 750,000 

5 陆建华 600,000 5.00 450,000 

6 陈希明 600,000 5.00 0 

7 沈加谱 400,000 3.33 300,000 

8 陈志芳 150,000 1.25 0 

9 苏州达利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1.25 0 

10 施建华 130,000 1.08 0 

合计 
 

11,700,000 97.49 7,919,167 

2、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股） 

1 龚凯彬 7,550,000 55.93 5,662,500 

2 龚会泉 1,200,000 8.89 900,000 

3 文敏 1,000,000 7.41 666,667 

4 陆佳 1,000,000 7.41 750,000 

5 陆建华 600,000 4.44 450,000 

6 陈希明 600,000 4.44 - 

7 沈加谱 400,000 2.96 300,000 

8 施建华 180,000 1.33 - 

9 陈志芳 150,000 1.11 - 

10 苏州达利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00 1.11 - 

合计 
 

12,830,000 95.04 8,729,167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

制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7,964,167 66.37 8,796,667 65.16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419,167 53.49 7,229,167 53.55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545,000 12.88 1,567,500 11.61 

3、核心员工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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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 0 0 0 0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4,035,833 33.63 4,703,333 34.84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250,833 18.76 2,520,833 18.6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515,000 4.29 522,500 3.87 

3、核心员工 0 0 300,000 2.22 

4、其他 1,270,000 10.58 1,360,000 10.07 

合计 12,000,000 100.00 13,500,000 100.00 

2、发行前后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17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4 名，本次发行

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21 人。 

3、发行前后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瑞华验字 [2016] 

32070004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 9,000,000 元。发行结束

后，公司流动资产将进一步增加。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

模都有一定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4、发行前后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一次性使用医疗耗材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 

本次利用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继续扩展和完善业务

布局，以利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 

5、发行前后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凯彬、龚会泉、文敏，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为 72.25%。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龚凯彬、龚会泉、文敏，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为 72.22%。 

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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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行前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动情况 

编号 股东姓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1 龚凯彬 董事长、总经理 6,470,000 53.92 7,550,000 55.93 

2 龚会泉 董事 1,200,000 10.00 1,200,000 8.89 

3 陆  佳 董事 1,000,000 8.33 1,000,000 7.41 

4 陆建华 董事、副总经理 600,000 5.00 600,000 4.44 

5 沈加谱 董事 400,000 3.33 400,000 2.96 

6 桂和平 监事会主席 30,000 0.25 30,000 0.22 

7 褚德明 监事 20,000 0.17 40,000 0.30 

8 徐国宏 监事 0 0 0 0 

9 隋卓芸 
董事会秘书、财

务负责人 
10,000 0.08 20,000 0.15 

10 张灵荣 核心员工 0 0 100,000 0.74 

11 张莉莉 核心员工 0 0 50,000 0.37 

12 徐丽红 核心员工 0 0 100,000 0.74 

13 陆  灿 核心员工 0 0 50,000 0.37 

合计 9,730,000 81.08 11,140,000 82.52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增资后 

每股收益（元） 0.25 0.07 0.06 

净资产收益率（%） 18.25 4.98 3.2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8 0.02 0.02 

项目 2014 年末 2015 年末 增资后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9 1.46 1.96 

资产负债率（%） 18.47 23.92 17.19 

流动比率 4.29 2.78 4.42 

速动比率 3.20 1.7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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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由公司董监高认购的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根据全国股转系统《限售解限售业

务指导》相关规定，对新增股票数额的 75%进行限售，25%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

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后，可一次性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除去上述由公司董监高认购的新增股份，其余本次发行的股票为无限售条件

的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备案后，可一次性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6 年 11 月 9 日，主办券商东吴证券就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认为：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7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6 名，法人股东 1 名；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为 5 名在册自然人股东和 4 名新增自然人股东。本次股票发行

后，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

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规范治理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

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

情况等均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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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医疗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

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均为自然人，分别为：龚凯彬、施建华，王军、褚

德明、张莉莉、张灵荣、徐丽红、陆灿，隋卓芸。其中龚凯彬、施建华，王军、

褚德明、隋卓芸为公司在册股东；张莉莉、张灵荣、徐丽红、陆灿为公司核心员

工。其中上述核心员工的认定，由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名，向全体职工公

示，经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又经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理》及《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细则》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 

（五）关于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 10 月 28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2016] 32070004 号的《验资报告》。本次股票发行

新增股份均为货币出资，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方式。江苏纵通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江苏纵通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

合规的法律意见书》，认为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合

规。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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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以及《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

合法合规。 

（六）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

法有效的意见 

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00 元。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基本每

股收益为 0.07 元，每股净资产为 1.46 元。截至公司发行方案发布之日，公司还

未采取做市交易方式。6.00 元的定价的市盈率为 85.71 倍，市净率超过 1.00 倍。

在未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情况下，价格依然较为公允，不涉及股份支付，也未损

坏在册股东利益。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经灵岩医疗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灵岩医疗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等，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

本次定向发行定价过程公平、公正，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东均承诺自愿放弃优先认购，同时承诺在本次定向增资

的股份登记日前不进行股份转让。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股票优先认

购安排符合《业务细则》等规范性要求。 

（八）关于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不需要

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适用股份支付的情况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

付》的相关规定。 

（十）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截止本情况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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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现象的说明 

参与灵岩医疗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自然人龚凯彬、施建华，王军、

褚德明、张莉莉、张灵荣、徐丽红、陆灿，隋卓芸，新增股份为 1,500,000 股，

上述认购对象均已出具承诺函，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均为其自有资金出资，不存在

股权代持的情形。 

主办券商认为，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二）关于发行对象是否包含持股平台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发行对象为自然人均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没有实际经

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的持股平台。 

（十三）关于公司连续发行股票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为灵岩医疗 2016 年首次股票定向发行，并不存在连续发行股

票的问题。 

（十四）关于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五）关于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用途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

求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募集资金用途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信息披露要求。 

（十六）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涉及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

特殊条款是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特殊条款内容是否合法合规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符合《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

规定。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2016年11月4日，江苏纵通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江苏纵通律师事务所关于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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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一）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

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

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

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对发行人及发

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公司在册股东无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本次股票发行股份

由新增投资者张莉莉、张灵荣、徐丽红、陆灿及原股东龚凯彬、施建华、王军、

褚德明、隋卓芸认购； 

（六）灵岩医疗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价

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公司在册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

基金，不需要向基金业协会备案； 

（八）本次股票发行是不存在股份代持等类似安排； 

（九）灵岩医疗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单纯为了规避投资人 适当性规定的

持股平台； 

（十）灵岩医疗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优先股、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情形； 

（十一）发行人不存在取得新增股份备案登记函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15 
 

（十二）发行人已经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要求

将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全部转入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且已经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行为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存在违背《挂牌公司股票

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的行为。 

六、其他要求说明的文件 

（一）挂牌公司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的说明 

公司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

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设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同开户银行、主办券商签署了三方监管

协议。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中不涉及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符合《股票发行问答（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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